补充协议

甲方: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成都禹帆物流集团有限公司

  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本补充协议旨在明确双方于2023年3月签订的《零部件排序仓储服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中的第三条费用结算标准结算方式新增运输车次的单价，补充内容如下： 
3.1.3.运费：乙方将甲方零部件由甲方所在地运至乙方仓库（地址：   ），140元/车次（含税）。
	
	

	
	


*上述价格为含税价格，乙方根据国家税法规定，为甲方开具税率为9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费由乙方承担。
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补充协议与主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。
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。

（以下无补充协议正文）

甲方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乙方：成都禹帆物流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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